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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州民百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

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

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兰州民百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6

年6月21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《关

于<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

案>的议案》等相关议案，并于2016年6月23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

体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上

交所”）网站进行了披露。  

2016年7月1日，公司收到上交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《关于对兰州

民百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

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6】0810

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。根据相关规定，现将《问询函》

内容公告如下： 

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

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(以下简称“预案” )，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

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露。 



 

  

一、 关于交易方案及其合规风险 

上市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红楼集团等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

金购买其持有的杭州环北 100%股权，预估作价 30.72 亿元。杭州环

北主营业务为杭州环北丝绸服装城、上海广场和福都商厦的经营和管

理。 

1．预案披露，最近三年及一期，标的资产杭州环北存在数次资

产重组行为，包含资产臵出和臵入。请结合标的资产交易前的同一控

制下整合行为及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3 号》，补充披露标的

资产最近 3 年主营业务是否发生重大变化。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

意见。 

2.预案披露， 2016 年 4 月红楼集团将上海永菱、上海乾鹏整

合至杭州环北后，杭州环北新增上海广场和福都商厦的经营和管理业

务。但上海永菱、上海乾鹏 2015 年净利润分别为-96 万元、 156 万

元。请补充披露公司本次收购上海广场、福都商厦的目的，是否有利

于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。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二、关于标的资产行业信息及财务数据 

预案披露，杭州环北三个商厦均采用只租不售的经营模式。同时

预案披露， 杭州环北 2013 年营业利润 1,424 万元， 2014 年营业

利润 1,591 万元， 2015 年营业利润 4,767 万元， 2016 年 1-4 月

营业利润 2,948 万元，达到 2015 年全年的近 2/3，增长非常迅速。 

3．预案披露标的资产营业利润大幅上升的原因之一为杭州环北

丝绸服装城 2015 年租金收入较 2014 年增加 1,984 万元。请补充

披露报告期内：（1）杭州环北丝绸服装城的出租率、商户平均剩余



 

  

租期、续租率、每平米租金金额、可出租面积；（2）结合可比物业

每平米租金水平变动情况，说明杭州环北丝绸服装城的租金水平合理

性；（3）结合上述数据说明标的资产 2015 年、 2016 年 1-4 月营

业利润大幅上升的具体原因。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4．请补充披露报告期内上海广场和福都商厦的以下经营信息：

（1）出租率、商户平均剩余租期、续租率、每平米租金金额、可出

租面积、成本费用；（2）租赁周期及其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；（3）

商户变动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每年新增商户数量、退租商户数量和年

末商户总数；（4）结合可比物业及上述数据，说明上海广场和福都

商厦亏损或微利的原因及未来发展前景。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5．预案披露，杭州环北合并利润表中 2013-2015 年营业收入增

速分别为 5.18%和-3.24%，净利润增速达到 48.98%和 392.2%，请补

充披露：（1）净利润增速远高于营业收入增速，且二者趋势不一致

的原因；（2）报告期内杭州环北的主要营业成本、费用构成，以及

固定资产折旧和财务费用的相关情况和报告期内的变动及原因。请财

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6．预案披露，杭州环北近三年的资产负债率达到 85%左右，高

于同行业可比公司，且负债的主要构成为长期借款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

标的资产报告期内负债的主要内容，截止目前的资金使用情况；（2）

结合标的资产应付款及可比公司的相关财务指标，分析其资产负债率

高的合理性。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7．预案披露，标的资产财务报表是在“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

情况于 2013 年 1 月 1 日完成”的假设基础上编制的，且杭州环北



 

  

母公司报表与合并报表差异较大。请补充披露:（1）杭州环北的原始

合并财务报表，并说明历次资产重组对杭州环北原始合并财务报表的

影响；（2）原始合并财务报表与在上述假设基础上编制的合并财务

报表间存在重大差异的原因。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8．预案披露，杭州环北丝绸服装城和福都商厦的铺租采用定额

租金方式；部分上海广场的商户尤其是餐饮商户，除定额租金（保底）

外，还约定浮动租金。请补充披露定额租金及浮动租金分别占标的资

产营业收入的比例、收益确认方式及平均合同期限。请财务顾问和会

计师发表意见。 

三、关于标的资产估值 

9．预案披露，杭州环北丝绸服装城收益法估值 27.94 亿元，增

值率 289%。采取收益法估值的原因在于，其主要通过收取店铺租金

的方式获取收益，市场上同类型专业市场交易案例较少，不具备采用

市场法评估的条件。而同样采用出租方式经营的上海广场和福都商厦

却采用市场法评估，增值率分别为 48%和 9%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结

合上述三个主要资产的地理位臵、经营模式、周边商业物业的交易情

况，进一步说明为何不对杭州环北丝绸服装城采用市场法评估的原因

和依据；（2）根据评估程序，杭州环北丝绸服装城的评估增值主要

是依据平均出租率、租金水平的增长，而目前杭州环北丝绸服装城出

租率接近 100%。请结合目前的出租率和平均租金水平，分析未来出

租率可提升的空间、租金的可增长幅度，并与可比物业的租金水平进

行比较，说明租金增长的合理性与可持续性。请财务顾问、会计师和

评估师发表意见。 



 

  

10．预案披露， 2016 年 4 月，红楼集团将持有的杭州环北1,000 

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朱宝良等 10 名自然人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上述

股权转让的作价及依据，与本次交易作价差异的原因；（2）上述股

权转让是否涉及股份支付，如涉及，请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-

股份支付》进行会计处理，并说明对杭州环北业绩的影响。请财务顾

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四、关于标的资产的独立性 

11．预案披露， 2013 年至 2015 年标的资产应收其他关联方款

项分别为 8.17 亿元、 10.44 亿元、 9.9 亿元。截至 2016 年 4 月 

30日，标的公司仍存在对关联方其他应收账款 4.85 亿。同时预案披

露，红楼集团等关联方对杭州环北存在资金占用情形，目前均已偿还

或解除完毕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上述其他应收款性质及关联方资金

占用的形成原因；（2）上述关联方其他应收款项是否已全部偿还；

（3）标的资产是否已建立有效内控制度防范关联方资金占用。请针

对标的资产报告期内存在资金占用情形进行重大事项提示。请财务顾

问发表意见。 

12．预案披露，本次交易后，实际控制人朱宝良旗下部分业务仍

与上市公司存在同业竞争。朱宝良 2013 年 3 月曾承诺在 2018 年 

3月之前解决同业竞争问题。其中，杭州环北小商品市场已与杭州环

北签订托管经营协议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托管协议的主要条款，包

括但不限于托管期限、托管费用、托管期间的成本结算、杭州环北享

有的权利和义务等；（2）拟解决酒店餐饮业同业竞争问题的具体措

施。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。 



 

  

五、其他 

13.预案披露，标的资产交易前的同一控制下整合中，对部分资

产短时间内买入又卖出。请补充披露标的资产作出上述行为的原因及

合理性。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14．预案披露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选取定价基准

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股票均价的 90%，低于 60 日和 120 日均价，

且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请补充披露本次发行选取 20 日均价作为

定价基准日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损害中小股东合法利益。请财务顾问

发表意见。 

上交所要求公司在2016年7月6日之前，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，并

以书面形式回复。公司正积极组织有关各方按照《问询函》的要求落

实相关意见，将尽快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补充和完善，

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并将在上交所审核通过后按照相关规定申请

公司股票复牌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及上

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

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，并注意投资风

险。 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兰州民百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2016 年 07月 01日 


